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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广告公益广告

■ 仲裁公告

郭子兴（身份证号：150104200403071613）：
王丽红（身份证号150104196604050529）：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本

会”）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和通教育科技

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关于仲裁协议

纠纷案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

送达《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裁决书》（呼

仲案字［2022］第 553 号）。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

定，你们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

来 本 会 领 取 上 述 文 书 ，逾 期 即 视 为 送

达。（联系人：张辰宇，联系电话 0471-

4614909）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2026年6月19日

■ 证照作废声明

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1

月29日作出（2026）内06破申13号民事裁

定书，裁定受理刘美丽对鄂尔多斯市绿尧

有机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

并于2026年2月6日作出（2026）内06破22

号决定书，指定内蒙古赫扬律师事务所担

任管理人。

管理人接受指定后，公司营业执照

（正副本）及其他有效证照、印章等任何资

料（包括但不限于税务及社保登记证、所有

印章等）未能接管。

为维护鄂尔多斯市绿尧有机农牧业有

限责任公司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现声明

如下：自公告之日起，鄂尔多斯市绿尧有机

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证照、印章作

废；且自该日之后因使用作废证照、印章产

生的一切行为与鄂尔多斯市绿尧有机农牧

业有限责任公司及管理人无关，鄂尔多斯

市绿尧有机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及管理人

不承担任何责任。任何单位、个人违法使

用鄂尔多斯市绿尧有机农牧业有限责任公

司印章、证照的行为均属无效行为，并应承
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鄂尔多斯市
绿尧有机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

2026年6月19日

■ 遗失声明

将马昕国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丢失，出生

证明编号：K150052074，声明作废。

将赵硕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丢失，出生证

明编号：P150208482，声明作废。

将许文璋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丢失，出生

证明编号：P150208994，声明作废。

将陈传名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丢失，出生

证明编号：Q150029088，声明作废。

将杨一依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丢失，出生

证明编号：Q150171443，声明作废。

2026年6月19日

■ 仲裁公告

魏士跃（身份证号150102196102082018）：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本

会”）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康友电力物业服

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关于物业管理服

务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

告送达《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裁决书》（呼

仲案字［2023］第19号）。依据本会《仲裁规

则》第九十一条之规定，你应自本公告发出

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文书，逾期

即视为送达。（联系人：张丽娜，联系电话

0471-4614909）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
2026年6月19日

■ 仲裁公告

内蒙古森加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：

马秋波（身份证号150102194909150529）：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本

会”）受理的申请人周浩东与你们之间关

于就业服务协议纠纷案已审理终结。现

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《呼和浩特仲裁委

员 会 裁 决 书》（呼 仲 案 字［2024］第 686

号）。依据本会《仲裁规则》第九十一条

之规定，你们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

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文书，逾期即视为

送达。（联系人：张丽娜，联系电话 0471-

4614909）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
2026年6月19日

■ 仲裁公告

王海霞（身份证号150105199209085123）：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本

会”）受理的申请人欧星（内蒙古）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与你之间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

纠纷案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
《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裁决书》（呼仲案字

［2024］第742号）。依据本会《仲裁规则》第

九十一条之规定，你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
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文书，逾期即视

为送达。（联系人：张丽娜，联系电话0471-

4614909）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
2026年6月19日

包头新泰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与内蒙古阿斯创实业有限公司

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通知

根据包头新泰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（曾用名：包头新泰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

司）与内蒙古阿斯创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

《债权转让协议书》，包头新泰厚商贸有限

责任公司将其对王斌、张华、郭秀萍、侯永

录、包头市众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、包头市

瀚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段生旺民间借

贷纠纷一案（判决书文号为（2016）内02民

终2004号）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了内蒙

古阿斯创实业有限公司。现包头新泰厚商

贸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阿斯创实业有限

公司联合通知王斌、张华、郭秀萍、侯永录、

包头市众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、包头市瀚

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段生旺向内蒙古

阿斯创实业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

相应的担保责任。

特此通知

包头新泰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内蒙古阿斯创实业有限公司

2026年6月19日


